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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東常會 

開 會 程 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選舉事項 

六、其他議案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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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2年股東常會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時整。 

開會地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二段 5巷 17 號。 

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111 年度營業狀況暨 112 年營業計劃報告。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報告。 

第三案、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第四案、修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第五案、修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 111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第二案、承認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選舉案。 

六、其他議案 

第一案、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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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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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111年度營業狀況暨112年營業計劃報告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感謝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謹報告下列主要項目，期使各位股東能深入瞭解本公司過去的

成果、未來的計劃及面臨的挑戰。 

2022 年營業報告 

202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17,614,328 仟元，較 2021 年度減少 604,952 仟元，減幅

3.32%。本公司以汽車板業務為主，營收減少，主因 2022 年全球汽車供應鏈不順暢所致。

2022 年初，俄烏戰爭後，戰爭導致部份區域汽車零組件供應中斷，然後原物料和能源成本

大幅揚升，又使得全球汽車供應鏈產生斷斷續續的狀況，直接影響公司營收小幅下滑。

2022 年度營業淨利為 272,677 仟元，較 2021 年度增加 458,331 仟元。營業淨利轉虧為盈，

且獲利成長明顯增加，主要因 2022 年下半年美元對台幣及人民幣大幅升值，有助我們外銷

廠商的毛利改善，以致 2022 年的營業毛利較 2021 年增加 373,480 仟元。同時，因運費下

降等因素，2022 年的營業費用較 2021 年減少 84,851 仟元。即使 2022 年少了如 2021 年大

額保險理賠金的挹注，稅前淨利仍能由 2021 年的 460,664 仟元，上升至 2022 年的 742,683

仟元，升幅為 61.22%。本公司 2022 年的稅後淨利為 496,238 仟元，較 2021 年度增加

158,538 仟元，升幅 46.95%，以致每股盈餘亦由 2021 年的 0.85 元上升為 2022 年的 1.25

元。 

2022 年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率(%)

項目 

營業收入 17,614,328 18,219,280 (604,952) -3.32% 

營業成本 16,107,201 17,085,633 (978,432) -5.73% 

營業毛利 1,507,127 1,133,647 373,480  32.94% 

營業費用 1,234,450 1,319,301 (84,851) -6.43% 

營業淨利 272,677  (185,654) 458,331  246.8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70,006  646,318  (176,312) -27.28% 

稅前淨利 742,683  460,664  282,019  61.22% 

合併本期淨利 496,238  337,700  158,538  46.95% 

本期淨利歸屬於母公司 496,591  337,782  158,809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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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預算的達成情形來看，2022 年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的達成率分別為 80%及 80%。2022 年

本公司預期汽車供應鏈將變得順暢，故對營收的成長有樂觀的預估。然而，因俄烏戰爭後

的種種情勢演變，對汽車供應鏈有了較大的影響，以致汽車板的成長受到壓抑，導致本公

司營業收入偏離預算 20%。但因 2022 年下半年美元升值幅度，超過我們的預估，大體抵銷

營收成長不如預期的負面影響，使得營業毛利的達成率仍可達到 79%。而國際運費的下降幅

度不如我們的預期等因素，以致營業費用達成率為 85%，也影響到我們營業淨利率的達成率

只能到 59%。然而，稅前淨利的達成率反而達到 109%，則是因為下半年美元對台幣及人民

幣大幅升值，以致增加不少匯兌利益有關。 

2022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實際金額 預算金額 達成率(%) 

項目 

營業收入 17,614,328  21,989,631  80% 

營業成本 16,107,201  20,072,896  80% 

營業毛利 1,507,127  1,916,735  79% 

營業費用 1,234,450  1,451,741  85% 

營業淨利 272,677  464,994  5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70,006  217,369  216% 

稅前淨利 742,683  682,363  109% 

2022 年雖全球汽車供應鏈不順暢的問題仍然持續，本公司立刻調整營運策略，在業務拓展

及產能擴充方面亦相應調整，並積極與客戶進行產品價格調整的談判，同時配合 2022 年下

半年美元對台幣及人民幣大幅升值，故全年仍可使稅前淨利及稅後淨利取得 61.22%及

46.95%的成長。 

同時，在長短期的財務狀況上則仍維持相當健康的狀態。2022 年底，負債佔資產比率為

30%，比 2021 年的 34%更加改善。2022 年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為 245%及 175%，比 2021 年

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 204%及 143%亦明顯改善。從本公司負債占資產比率、流動比率、速動

比率來看，皆顯示公司有強靱的財務體質及營運管理能力。 

本公司為求永續發展，對於技術的研發十分注重，以求在新產品的開發及新技術的引進

上，都能領先同業。下列則是 2022 年本公司在研發的成果。 

2022 年度研究發展重點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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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pper inlay 降低成本工法開發 

B. 承載中大電流基板 - Mini-busbar 工法開發 

C. 承載中大電流基板 - 厚銅工法開發 

D. 局部高導熱基板 - Inlay+HDI 工法開發 

E. 局部高導熱基板 - 方型 Inlay 開發 

F. 局部高導熱基板 - 銅凸基板開發 

G. 軟硬結合板開發 

H. 特殊 Cavity 基板開發 

I. 高頻雷達板開發 

J. 高階 HDI 基板開發 

K. 精進海外廠區多層及 HDI 製程能力 

L. 其他製程改善專案 

 

本年度營業計畫 

(一)、經營方針：因應電子產業的快速變化，本公司則鎖定以品質穩定為主要訴求

的汽車板及以彈性製造為主要訴求的中量電路板為利基市場。同時微利時代

來臨及全球經濟快速變遷等環境的變化也帶來經營上的挑戰。本公司為回應

這些需求，掌握市場脈動及環境變遷，研擬經營方針如下： 

1.透過經營委員會統籌公司跨部門資源運用及凝聚共識，以利營運之整

合，使公司願景及策略得以落實。 

2.面對全球化競爭及市場的快速變遷，動態調整產品線結構，選定具發展

潛力之利基市場。 

3.針對利基市場客戶需求，整合全公司資源，以創新的研發能力、卓越的

製造競爭力、優異的成本管控機制，開發具創新性、高附加價值、並具

成本優勢之產品、服務及整體解決方案。 

4.加強亞洲生產基地的佈局，以台灣為核心，以中國大陸及泰國為輔助，

形成互相支援的生產及服務體系。 

5.提供台灣的技術、行銷及管理資源，給予敬鵬常熟子公司及泰國子公

司，以利其快速擴展營運，就近服務當地客戶，並擴充當地市場版圖，

快速掌握大陸、東南亞及南亞市場興起的商機。 

6.整合生產流程及管理資源，強化生產支援體系，推動製程專業化集中，

精進技術能力。 

7.深化生產自動化和智慧化，以提升生產效率、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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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實施全面品質管制，持續推行六標準差改善計劃，以樹立品質穩定方面

的競爭優勢。 

9.持續深化企業資源規劃(ERP)、電腦整合製造系統(CIM)、工業 4.0 及各

項科專計劃，強化營運管控、回饋、改善與流程整合，促進管理及執行

的效率，完成智慧工廠的計劃與執行。 

10.建構知識管理的組織架構及學習性組織，使知識得以儲存、累積、分享

並提供管理智慧予公司成員。同時啟動作業成本管理機制，以引導知識

資源使用於具高附加價值的作業和活動，減少不具效率及低附加價值的

作業，以加強核心競爭力。人才的培養，以此知識管理架構及學習性組

織為核心，以儲備因應未來挑戰的人才。 

(二)、營業目標：單面板銷量為 1,047,089 米平方，雙、多層板銷量為 3,516,744

米平方。 

(三)、重要產銷策略： 

1.生產策略：掌握技術與產品發展趨勢，持續改善成本、品質、速度、彈性

與服務。 

(1) 持續深化 ISO-9002、ISO-14001、QS-9000、TL9000、TS 16949、AS 

9100 航太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於 2020 年取得）等品保系統，並推行六

標準差改善計劃，落實品保政策。 

(2)持續提升細線路、高密度、小孔徑之多層板之製程能力。 

(3)強化雷射微孔增層板（HDI）及其他高附加價值板技術能力。 

(4)持續擴展鋁基板、厚銅板、大電流基板等利基型印刷電路板。 

(5)提升自動化能力，並增進工廠大數據分析能力，深化工廠的智慧製造能

力，以建置智慧工廠的未來為努力的目標。 

(6)積極佈建亞洲生產基地，尤其深化泰國的生產基地，充分利用其低成本

的環境及鄰近東南亞最大汽車生產基地的雙重優勢。 

2.行銷策略：掌握市場趨勢。 

(1)積極開發海外市場，爭取更多世界級大廠之訂單。同時，提升既有客戶

對敬鵬的採購比例。 

(2)中國大陸、東南亞、南亞及其他新興市場之開拓。 

(3)建立全球行銷管道，強化國際競爭能力。 

(4)建立完整的運籌平臺，提供客戶更具附加價值的服務。 

 (四)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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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研發計劃： 

 智慧工廠各層面的技術開發，其中包括智慧監控（SMART 

MONITORING）、智慧自動化（SMART AUTOMATION）、智慧協作

（SMART COOPERATION）、人工智慧應用（AI） 

 承載中大電流線路板開發 

 局部散熱金屬基板開發 

 矩陣式/高像素車頭燈用雷射內埋銅片開發 

 車用強化型半撓折板開發 

 先進駕駛輔助安全系統用軟硬結合電路板開發 

 雷達高頻板產品開發 

 凹坑式(Cavity)基板開發 

 高階 HDI 產品開發 

 車用平板變壓器厚銅線圈開發 

 EPS 基板用導熱材料評估與導入 

 精密機械手臂評估與自動化生產評估 

2.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為 276,708 仟元。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持續深耕汽車板、低軌衛星板、高階通訊板及中量電路板的利基市場。 

(二) 加強佈局亞洲生產基地。未來 2-3 年則聚焦在泰國及中國兩地生產基地的同

步擴充。預計中國常熟新廠目前仍有充足空間可提供產能擴充。同時，本公

司於 2021 年將對泰國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 99.78%，充分利用台灣的自有資

金，積極推動泰國多層板產能的擴充計劃，以爭取東南亞及南亞的商機，並

有助於紓解未來台灣及大陸常熟產能不足的壓力，提供未來成長的動力來

源。 

(三) 加強利基產品的技術研發，避開同業過度競爭所導致的微利化。 

(四) 持續深化生產的自動化及智能化，以強化產品的品質及生產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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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挑戰 

台灣印刷電路板產業的發展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整個產業結構可謂相當完整，不僅

上、中、下游齊聚，甚至連週邊支援產業亦十分健全。產業整體廠商生產之產品良率高、

穩定性佳，因此產品在國際上具有相當之競爭力。同時本產業向來以規模量產、低價競

爭、交期迅速、靈敏回應客戶需求聞名，於全球汽車板、通訊板、資訊板和消費性電子電

路板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回顧過去一年，根據 TPCA 及工研院 IEK 的統計，2022 年

台灣 PCB 廠商海內外產值合計新台幣 9,033 億元，較 2021 年增加約 10.5%。 

2022 年全球經濟景氣，因俄烏戰爭後的諸種情勢發展，以及持續的高通膨和高利率的衝

擊，以致全球經濟成長率由國際貨幣基金（IMF）原先預估的 4.1%下修為 3.4%。與 2021 年

的 5.5%相比，更是明顯下滑。因應高通膨情勢，美國聯準會、歐洲央行等各國央行皆開始

收縮資金，並提高利率，配合物價上漲對消費需求的衝擊下，全球經濟的動能逐步下降。

同時，即使歐美各國於 2022 年上半年陸續撤除管制措施，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亦於下半年

解除邊境管制，新冠肺炎仍持續干擾全球供應鏈，尤其在中國清零政策下更是如此。雖然

消費成長減緩、資金成本提高、原物料上漲、全球供應瓶頸等問題，造成廠商在管理及成

本上的極大挑戰。然而，全球經濟成長雖減緩，但仍能維持成長，故外銷廠商亦能順利渡

過 2022 年。 

展望 2023 年，預期新冠肺炎的影響將會逐步減緩，但利率走升抑制民間消費及企業支出，

全球經濟需求於 2022 下半年明顯降溫，此一疲弱態勢將延續到 2023 年。加上美中科技

戰、各國半導體晶片保護主義再起等變數，持續加深全球經濟前景疑慮，國際主要預測機

構皆認為 2023 年全球經貿成長速度較 2022 年放緩。就 IMF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來看，從

2022 年的 3.4%降至 2023 年的 2.9%。供應鏈中斷的不確定性、通膨帶來價格壓力、地緣政

治風險又加劇，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是既能維持成長又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一年。 

就 PCB 產業而言，根據工研院 IEK 的預估，台灣 2023 年 PCB 產值可望達到新台幣 9,178 億

元，成長率約為 1.6%，動能亦是明顯放緩。考量我國 PCB 產業歷經數次景氣考驗而市占率

更加擴大的事實來看，台灣 PCB 產業面對未來電子產業持續成長的狀況下，台灣 PCB 產業

在成本控管的競爭力及兩岸佈局的優勢下，將仍可在業界中獲取穩定的利益。 

本公司生產基地分佈在台灣、中國大陸及泰國。各國政府在當地的法令時有變動，本公司

皆本著合法經營的原則，恪遵當地法令。而且，台灣主管機關近年來對公司治理及社會責

任的相關法令亦是漸趨齊備，本公司更是順應法令變更，逐步完成公司治理的制度建置，

並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以求兼顧公司股東權益及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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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一年，大環境充滿很多變化與挑戰，疫情反覆、國際經貿起伏、供應鏈斷鏈等種

種不確定因素考驗企業的應變能力與經營韌性。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天氣影響，也愈趨明

顯，為了人類的存續，各國紛紛加速 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思考人類永續發展的方向和應有

的作為。本公司一直秉持一個企業經營的核心理念，就是｢共好｣。企業維持良好的業績、

營運及獲利，是必須達到的基本任務。但只有公司欣欣向榮是不夠的，公司的股東和員工

必須能分享公司創造的成果，同時公司的作為必須使我們的社會和環境變得更好。只有共

好，才能維持美好而長久的未來。這是我們經營公司的基本信念。 

過去我們累積深厚的研發與製造實力，在全球汽車板市場中創造佳績，建立公司健全的營

運能力及財務體質。在全球正面臨嚴峻氣候議題的挑戰中，本公司希望發揮我們優秀的能

力，接軌國際低碳趨勢，在各面向預做周全部署。同時在環境保護的策略上，公司將會持

續提升能源、物料及水資源的運用效率。同時帶動供應商參與，由內而外建構具韌性和永

續性的供應鏈。 

我們秉持共好的精神，關切 ESG 議題，除強化研發能量、製造與管理的運作效率，帶動整

體生產力提升外，亦對社會和環境的永續發展問題，積極擴展更多正向影響力，以期為我

們社會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2022 年是敬鵬成立第 43 個年頭，過去的考驗淬鍊出我們面

對挑戰的信心與實力，未來我們將持續努力，同步完成企業本身的持續經營、以及環境和

社會的永續發展這一雙重目標。 

台灣電路板界的營運隨時面對著許多嚴峻挑戰與快速變化的外在環境，都可能對台灣的 PCB

產業帶來較大的衝擊。2023 年全球經濟，預期動態減緩而仍能保持成長，敬鵬工業仍維持

著正確的方向以及穩健的步伐，持續朝著國際化以及優質性服務暨產品的方向前進。從策

略的佈局、利基產品的選定、關鍵技術的掌握、創新製程的研究發展、新產品的研究開

發、資源的充分整合、品質優異的國際聲譽等方面，我們都擁有相當的優勢，再配合我們

優良的運籌系統、客戶服務系統及成本管理系統，透過執行力的發揮而成功的達到我們預

期的營運目標。 

公司也體認到智慧製造及知識管理時代的來臨，持續的培養人才，重視人才，在系統管理

與組織學習上都有一定的進步與成果；並持續的導入 ERP 及 CIM 系統，推動六標準差、智

能製造及各項科專計劃，使得公司內部資源能最有效的利用，生產效率得到顯著的提昇。

未來更將在亞洲的佈局方面，採取更加積極進取的策略，以掌握全世界電子產品所帶來的

商機。 

過去一年，本公司在全體員工群策群力的奮鬥，竭力認真的付出，面臨汽車供應鏈不順帶

來的營收成長壓力下，仍能達到一定的獲利成長。未來經營環境競爭預計更加激烈，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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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繼續強化經營體質、提升經營績效，再次向投資大眾、股東及同仁們宣示敬鵬無窮鬥

志與永不鬆懈的決心。 

董事長：曾劉玉枝            經理人：黃松麟           會計主管：林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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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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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1、擬配發員工酬勞現金 15,363,043 元，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 

2、擬配發董事酬勞現金 4,680,000 元，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 

3、上述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合計 20,043,0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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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修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為符合現行法令規定重新訂定「誠信經營守則」，重新訂定之「誠信經營守

則」條文請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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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修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為符合現行法令規定重新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重新訂定之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條文請詳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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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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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1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111年度之財務報告已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會計

師及王勇勝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2、前項財務報告及111年度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審查通過，審計委員會

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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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擬訂如下：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7,078,391,385

加：111 年度稅後純益         496,590,863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16,673,200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66,866,464

減: 提列法定公積 (51,326,406)

可分配盈餘 7,807,195,506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0.85/股)  337,871,107

期末未分配盈餘 7,469,324,399

董事長：曾劉玉枝        經理人：黃松麟          會計主管：林玉女 

2、除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外，擬定每股分配現金股利0.85元。（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1) 若遇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等，致影

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之。 

(2) 本次現金股利分派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由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

日，及現金股利分派日。 

4、謹提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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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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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年度股東會董事依法提請選舉案。 

說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屆滿，擬依法改選董事，依公司

章程規定，擬選出下屆董事 9人(含獨立董事 3人)，現任董事於股東會後解

任，改選後新任董事於股東會後就任，任期自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一一五

年六月二十六日，為期三年。 

二、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如下。： 

職稱/姓名 主要學(經)歷 持有股數 

董事/林丕吉 桃園農工 

敬鵬工業(股)公司董事 

7,022,649

董事/曾劉玉枝 振聲高中 

敬鵬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9,603,279

董事/曾文育 黎明工專 

敬鵬工業(股)公司董事 

5,546,357

董事/黃維金 成功大學 

敬鵬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11,238,409

董事/賴惠三 中興大學 

敬鵬工業(股)公司董事 

6,283,114

董事/童小紅 省立北商 

敬鵬工業(股)公司董事 

6,308,043

獨立董事/徐松在 文化大學 

渣打銀行資深副理 

1,242

獨立董事/陳湘生 師範大學 
敬鵬工業(股)公司副總經理

88,637

獨立董事/陳錫師 中興大學 

國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0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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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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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一、擬依公司法第二0九條，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新任董事

競業禁止之限制。 

      二、就本公司董事候選人，擬提請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詳細資料如下表： 

當選別 姓名 兼任公司 擔任職務 

董事  

林丕吉
1.敬鵬(常熟)電子有限公司 

2.泰國 DRACO PCB PUBLIC CO.,LTD  

1.董事 

2.董事 

董事  

曾劉玉枝 

1. 敬鵬(常熟)電子有限公司 

2.VEGA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CO., LTD 

3.CHIN-POON HOLDINGS CAYMAN 

LIMITED 

4.泰國DRACO PCB PUBLIC CO.,LTD 

1.董事 

2.董事 

3.董事 

4.董事 

董事 曾文育 1.敬鵬(常熟)電子有限公司 1.董事 

董事  

黃維金 
1.敬鵬(常熟)電子有限公司 

2.泰國DRACO PCB PUBLIC CO.,LTD  

1.董事 

2.董事 

董事  童小紅 1.敬鵬(常熟)電子有限公司 1.董事 

      三、謹提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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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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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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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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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敬鵬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

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敬鵬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與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

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敬鵬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

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敬鵬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存貨續後衡量

有關存貨續後衡量之相關揭露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附註五(一)及附註六

(六)。

附錄一：111 年度決算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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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敬鵬集團之存貨主要為電子用印刷線路板及電子材料。因科技快速變遷、市場需求的

改變及生產技術更新，致原有之產品可能過時或不再符合市場需求，加上同業價格競爭，

其相關產品的銷售需求及價格可能會有劇烈波動，導致存貨之成本高於淨變現價值之風

險，而存貨續後衡量係仰賴管理階層透過各項內、外部證據評估，因此將存貨續後衡量列

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包括評估存貨續後衡量會計政策之合理性；檢視存貨庫齡報表，分析存貨庫齡變化情

形之合理性；取得存貨續後衡量明細表，瞭解管理階層進行存貨續後衡量時所採用之銷售

價格之合理性；選取樣本核對相關交易憑證，以驗證存貨淨變現價值之正確性，並評估管

理階層針對有關存貨續後衡量之揭露是否允當。

二、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

有關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之相關揭露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附註五

(二)及附註六(十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敬鵬集團針對特定電子用印刷線路板商品，依據過去歷史經驗及其他已知原因，於產

品出售時估計未來可能發生之產品退回及折讓。因退款負債可能涉及管理階層主觀判斷，

因此將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包括瞭解管理階層估列銷貨退回及折讓之方式；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相關假設之合理

性；取得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計算明細表，選取樣本核對相關憑證，以驗證管理階

層對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其估計方法的合理性；並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有關退款負債

－銷貨退回及折讓之揭露是否允當。

其其他事項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敬鵬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敬鵬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敬鵬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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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敬鵬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敬鵬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

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

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敬鵬集團不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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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敬鵬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六字第0940100754號

金管證審字第1040010193號
民　國  一一二  年  三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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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ÆÇÇÇÈ¼ÇÇÉÈÇÌÇÎVÊËÌÍÊÇÎ

ÏÐÑÒÓÔÕÖ

111ÈW 110ÈW
Ø×Ù % Ø×Ù %

4000 3µðX(ßàá(Êõ)) $ 17,614,328 100 18,219,280 100

5000 3µYú(ßàá(á)�(ÊÇ)¼�) 16,107,201 91 17,085,633 94

5900 3µZ� 1,507,127 9 1,133,647 6

6000 3µ[�(ßàá(ô)�(õ)�(ÊÇ)�(Êá)¼�)Ñ

6100 \][� 448,420 3 579,715 3

6200 RL[� 464,031 3 425,769 2

6300 ^_`a[� 322,180 2 306,422 2

6450 �ûb�cääd(ef�å) (181) - 7,395 -

××3µ[�¾� 1,234,450 8 1,319,301 7

6900 3µó�(ä) 272,677 1 (185,654) (1)

7000 3µ2ðX¼gh(ßàá(Ë)�(�)�(Ê)¼(Ê�))Ñ

7100 ×�iðX 98,772 1 100,890 1

7010 ×øùðX 152,251 1 312,555 2

7020 ×øù�å¼äd 247,310 1 254,780 1

7050 78Yú (28,327) - (21,907) -

××3µ2ðX¼gh¾� 470,006 3 646,318 4

7900 þjó� 742,683 4 460,664 3

7950 cÑüýþ[�(ßàá(ÊË)) 246,445 1 122,964 1

úûó� 496,238 3 337,700 2

8300 øùU¾äå(ßàá(ÊÍ))Ñ

8310 
k0lVäåì�m

8311 �����nìoêëp 20,801 - (44,989) -

8349 cÑq
k0lì�mrsìüýþ 4,128 - (8,998) -

×
k0lVäåì�m¾� 16,673 - (35,991) -

8360 Btuvk0lVäåì�m

8361 Æ23456789Ä:;ì<:=Ù 267,051 1 (137,702) (1)

8399 cÑquvk0lì�mrsìüýþ - - - -

×Btuvk0lVäåì�m¾� 267,051 1 (137,702) (1)

8300 úûøùU¾äå(þBóÙ) 283,724 1 (173,693) (1)

8500 úûU¾äå�Ù $ 779,962 4 164,007 1
8600 úûó�(ä) !"Ñ

8610 #º»µ$ $ 496,591 3 337,782 2

8620 	>?�å (353) - (82) -

$ 496,238 3 337,700 2
8700 U¾äå�Ù !"Ñ

8710 #º»µ$ $ 780,130 4 164,415 1

8720 	>?�å (168) - (408) -

$ 779,962 4 164,007 1

w¶*+(ÏÐÑÒÓÔÖ)(ßàá(Êô))

9750 xúw¶*+ $ 1.25 0.85
9850 yzw¶*+ $ 1.25 0.85

(@A�Bß¾¿789Cß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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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與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

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

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續後衡量

有關存貨續後衡量之相關揭露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附註五(一)及附註六

(六)。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存貨主要為電子用印刷線路板及電子材料。因科技快速變

遷、市場需求的改變及生產技術更新，致原有之產品可能過時或不再符合市場需求，加上

同業價格競爭，其相關產品的銷售需求及價格可能會有劇烈波動，導致存貨之成本高於淨

變現價值之風險，而存貨續後衡量係仰賴管理階層透過各項內、外部證據評估，因此將存

貨續後衡量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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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包括評估存貨續後衡量會計政策之合理性；檢視存貨庫齡報表，分析存貨庫齡變化情

形之合理性；取得存貨續後衡量明細表，瞭解管理階層進行存貨續後衡量時所採用之銷售

價格之合理性；選取樣本核對相關交易憑證，以驗證存貨淨變現價值之正確性，並評估管

理階層針對有關存貨續後衡量之揭露是否允當。

二、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

有關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之相關揭露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附註五

(二)及附註六(十七)。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針對特定電子用印刷線路板商品，依據過去歷史經驗及其他已

知原因，於產品出售時估計未來可能發生之產品退回及折讓。因退款負債可能涉及管理階

層主觀判斷，因此將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包括瞭解管理階層估列銷貨退回及折讓之方式；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相關假設之合理

性；取得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計算明細表，選取樣本核對相關憑證，以驗證管理階

層對退款負債－銷貨退回及折讓其估計方法的合理性；並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有關退款負債

－銷貨退回及折讓之揭露是否允當。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敬鵬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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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敬鵬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

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

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敬鵬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六字第0940100754號

金管證審字第1040010193號
民　國  一一二  年  三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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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HúÖ×µ

¶·¸¸¸¹º¸¸»¹¸¾¸ÀI¼½¾¿¼¸À

ÁÂÃÄÅÆÇÈ

111¹J 110¹J
ÊÉË % ÊÉË %

4000 &ªâK(ÑÒÓ(¼ç)ºç) $ 13,611,301 100 14,039,867 100

5000 &ªLï(ÑÒÓ(Ó)ë(¼¿)ºç) 12,764,405 94 13,450,625 96

5900 &ªM� 846,896 6 589,242 4

6000 &ªNþ(ÑÒÓ(æ)ë(î)ë(¼¿)ë(¼�)ºç)Ã

6100 OPNþ 274,190 2 342,823 3

6200 E?Nþ 294,760 2 277,691 2

6300 QRSTNþ 62,258 - 57,946 -

6450 É÷ðUþVÖÖW(XY�×) (3,979) - 6,335 -

ÉÉ&ªNþúû 627,229 4 684,795 5

6900 &ªå�(Ö) 219,667 2 (95,553) (1)

7000 &ª%âKºZ[(ÑÒÓ(ö)ë(¼½)ë(¼ö)ºç)Ã

7100 É�\âK 21,396 - 16,338 -

7010 ÉìíâK 125,952 1 240,584 2

7020 Éìí�×ºÖW 219,144 2 276,004 2

7050 *+Lï (23,597) - (15,231) -

7070 Éýþ�×�]^Þ_¯°ëè`aªºú±Ö×Þ¬Ë 185,547 1 26,826 -

ÉÉ&ª%âKºZ[úû 528,442 4 544,521 4

7900 óbå� 748,109 6 448,968 3

7950 VÃñòóNþ(ÑÒÓ(¼æ)) 251,518 2 111,186 1

ïðå� 496,591 4 337,782 2

8300 ìíHúÖ×(ÑÒÓ(¼¿)º(¼æ))Ã

8310 �c#dIÖ×Þùe

8311 ����ûfÞgÜÝh 19,027 - (44,989) -

8330 ýþ�×�]^Þ_¯°ëè`aªºú±ÞìíHúÖ×Þ¬Ë

à�c#dIÖ×Þùe 1,451 - - -

8349 VÃi�c#dÞùejèÞñòó 3,805 - (8,998) -

É�c#dIÖ×Þùeúû 16,673 - (35,991) -

8360 3klmc#dIÖ×Þùe

8361 ·%&'()*+,µ-.Þ/-0Ë 266,866 2 (137,376) (1)

8399 VÃilmc#dÞùejèÞñòó - - - -

É3klmc#dIÖ×Þùeúû 266,866 2 (137,376) (1)

8300 ïðìíHúÖ×(ó3åË) 283,539 2 (173,367) (1)

8500 ïðHúÖ×�Ë $ 780,130 6 164,415 1

n«��(ÁÂÃÄÅÆÈ)(ÑÒÓ(¼Ó))

9750 oïn«�� $ 1.25 0.85
9850 pqn«�� $ 1.25 0.85

(12�3Ñ45*+,6Ñ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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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ÎÊÌÝµ

¶·¸¸¸¹º¸¸»¹¸¾¸ÀI¼½¾¿¼¸À

ÁÂÃÄÅÆÇÈ

111¹J 110¹J
&ª}ÍÞÎÊÌÝÃ

Éïðóbå� $ 748,109 448,968

É~�ùeÃ

  Éâ×NÖùe

��Nþ 607,884 602,488

ÉÉÉ÷ðUþVÖÖW(XY�×) (3,979) 6,335

ÉÉÉÔÕÖ×Ø¯ÙÚÛÜÝÊß±²º³´Þå�× (4,274) (378)

�\Nþ 23,597 15,231

�\âK (21,396) (16,338)

ÉÉÉýþ�×�]^Þ_¯°ëè`aªºú±�×Þ¬Ë (185,547) (26,826)

�#º,��Í²ë��º	
ÖW 1,288 1,353

"�Î%Æ/-(�×)ÖW (7,789) 15,220

�����× (92) -

ÉÉÉÉâ×NÖùeúû 409,692 597,085

i&ª}ÍjèÞ±²�³´rÍhÃ

i&ª}ÍjèÞ±²ÞårÍÃ

ÉÉÉÉáâ�� - 7,735

ÉÉÉÉáâãä 279,898 (612,057)

ÉÉÉÉáâãäàèéê 5,636 4,196

ÉÉÉÉìíáâä 53,632 (17,591)

ÉÉÉÉìíáâäàèéê (63,412) 820

ÉÉÉÉôõ 119,128 (791,863)

ÉÉÉÉ÷øäù (5,110) (2,672)

ÉÉÉÉìíÌÍ±² 12,514 25,188

i&ª}ÍjèÞ±²ÞårÍúû 402,286 (1,386,244)

i&ª}ÍjèÞ³´ÞårÍÃ

ÉÉÉÉáø�� (178,363) 331,700

ÉÉÉÉáøãä (282,540) 42,884

ÉÉÉÉáøãäàèéê 100,341 244,460

ÉÉÉÉìíáøä (21,336) (38,038)

ÉÉÉÉìíÌÍ³´ (16,923) (20,979)

ÉÉÉÉå����³´ (12,197) (12,405)

i&ª}ÍjèÞ³´ÞårÍúû (411,018) 547,622

i&ª}ÍjèÞ±²º³´ÞårÍúû (8,732) (838,622)

~�ùeúû 400,960 (241,537)

É &'²�ÞÎÊÌK 1,149,069 207,431

ÉÉâ|Þ�\ 21,329 16,150

ZøÞ�\ (18,601) (16,156)

(Zø)��Þñòó (31,086) 47,824

ÉÉÉ&ª}ÍÞåÎÊÌK 1,120,711 255,249

�±}ÍÞÎÊÌÝÃ

|òÔÕÖ×Ø¯ÙÚÛÜÝÞÊß±² (2,300,000) -

�#ÔÕÖ×Ø¯ÙÚÛÜÝÞÊß±² 450,000 201,051

|òýþ�×�Þ�± - (261,228)

|ò�Í²ë��º	
 (266,167) (104,066)

�#�Í²ë��º	
Úä 2,965 831

ÉìíÊß±²àÌÍºüÌÍV� 118,265 227,677

É÷ø	
ä�� (994) (77,613)

�±}ÍÞåÎÊÌ[ (1,995,931) (13,348)

�±}ÍÞÎÊÌÝÃ

�ð�ä�� 1,901,671 3,030,178

�ð�äV� (2,194,470) (3,083,220)

��ïÊ�� (55,916) (49,541)

S�ÎÊ«� (198,748) (198,748)

ÉÉ�±}ÍÞåÎÊÌ[ (547,463) (301,331)

ïðÎÊºÏÐÎÊV�h (1,422,683) (59,430)

ð�ÎÊºÏÐÎÊ�Ë 3,109,360 3,168,790

ð�ÎÊºÏÐÎÊ�Ë $ 1,686,677 3,109,360

(12�3Ñ45*+,6ÑÒ)

789Ã:;<= >?êÃ@AB CûDEÃF<G

-40-



附錄二、公司章程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定名為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二. CQ01010 模具製造業。 

三.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四.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五.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得對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辦理。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對國內外其他事業之投資，不受公司法有關投資總額之限制，

但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兩倍。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灣省桃園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在國內外

各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式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肆拾伍億元整，分為肆億伍千萬股，每股

新台幣壹拾元正，其中未發行股份，得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股票，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倘本公司

印製股票時，應依中華民國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事務之處理辦法悉依有關法令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八  條：每屆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

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於每年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及主管機關頒佈之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出具委託書，委託

代理人出席。 

第 十一 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依公司

法第二Ｏ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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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兩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三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

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載明會議之時間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結果、出席股東人數及代表權數，由主

席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依公司法第一八三條規定辦理。前開

議事錄連同股東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四章  董事、審計委員會 

第 十五 條：本公司設董事九人，其選舉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三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董事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為本公司董事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

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險。 

第 十五條 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宜，依主管機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 十七 條：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

止。 

第 十八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成，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得由其他董事代理。 

第 十九 條：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

董事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其代理依

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之一：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 )

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 廿十 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過半數之董事之出席，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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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廿一 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廿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

應與出席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 廿二 條：本公司董事得酌領車馬費，董事如有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者，並得按

照一般標準支領薪金。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廿三 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以一人為總經理，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

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計 

第 廿四 條：本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各委員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 廿五 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當年獲利金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為員工

酬勞及當年獲利金額不得超過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 廿六 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後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其餘

除派付股息(股東股息及股東紅利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八十)外，如尚

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第 廿六 條之一: 本公司股利分配將考量企業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來資金

需求，財務規劃情形，在平衡股利原則下，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辦理，其中現金股利佔當次股利分派總額之比率以不

低於百分之二十，惟公司自外界取得足夠資金支應當年度資金需求

時，將就當年度所分配之股利中至少提撥百分之五十發放現金股利，

實際盈餘分派之數額、種類及比率 ，仍視實際獲利與資金狀況經股東

會決議調整之。 

第七章  附則 

第 廿七 條：本公司組織章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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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八 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廿九 條：本章程訂於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年一月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廿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三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七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九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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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誠信經營守則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第一條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特訂定本守則。 

本守則適用範圍及於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

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二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於

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

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以下簡稱不

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

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三條 利益之態樣  

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佣

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禮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時，不在此限。 

第四條 法令遵循  

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

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

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本於廉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經董事會通過，並

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六條 防範方案  

本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清楚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以

下簡稱防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 

本公司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員工、工會、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溝通。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據以訂定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方案之妥適性與有效性。 

本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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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禮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第八條 承諾與執行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

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於管理規章及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

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諾，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承諾及執行，應製作文件化資訊並妥善保

存。 

第九條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本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將考量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

及是否有不誠信行為，並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 

本公司與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契約，內容包含遵守誠信

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得隨時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條款。 

第十條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

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

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第十一條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

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

利益或交易優勢。 

第十二條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

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第十三條 禁止不合理禮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

合理禮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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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公司內

部作業程序及契約規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使用、洩漏、處分、燬損或有

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第十五條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本公司應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活動，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制產量與配額，或

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第十六條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

造、提供或銷售過程，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

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

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其商

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

停止其服務。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

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指定公司治理主管為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

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項，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

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於

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置相

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並

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第十八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

範方案。 

第十九條 利益迴避  

本公司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據以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能導致不誠信行為

之風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與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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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

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者，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律，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響力，

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無外

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隨時檢討，俾確保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防

範方案遵循情形，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二十一條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經理人、員工及實質控

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涵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律處分。 

第二十二條 教育訓練及考核  

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事、員工及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要

性。 

本公司應對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各業務承辦

單位應對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進行宣導，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

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制度。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確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

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公司治理主管為檢舉受理單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呈報至獨

立董事，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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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情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應向主管機關

報告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公司治理主管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

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第二十四條 懲戒與申訴制度  

本公明訂及公布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人

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二十五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於網站、年報及公開說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之規範及執行情形及前揭量化數據

與推動成效，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之內容。 

第二十六條 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經理人及員工提出建議，

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政策及推動之措施，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落實成效。 

第二十七條 實施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送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

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

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十八條 參考文件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  (文號：IR00-1022-XX) 

第二十九條 制(修)訂紀錄： 

本守則初訂於2011年09月16日。

本守則修訂於2017年11月13日。

本守則修訂於2022年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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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

範不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之營運所在

地相關法令，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

項。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本公司人員，係指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 

本公司人員藉由第三人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推定為本公司人員所為。 

第三條（不誠信行為）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不誠信行為，係指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為獲得或維持

利益，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諾或要求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從事其他違反誠信、不法

或違背受託義務之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

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具有實質控制能

力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四條（定義）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利益，係指對外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禮物、佣金、

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疏通費、款待、應酬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利益，不包含本公司同仁間之下列行為： 

一、 情誼往來、正常社交禮俗。 

二、 獎勵、救助、慰問或慰勞。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親屬，係指直系血親、二親等內親屬（含血親及姻親親屬）、

配偶、伴侶、同居人等。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交易相對人，係指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 

第五條（專責單位及職掌） 

本公司指定公司治理主管為專責單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並配

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

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

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於

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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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置相

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並

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七、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及其遵循聲明、落實承諾暨執行情形等相關文件化資訊。 

第六條（禁止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諾第四條所規定之利益時，應以下列各款情形為限，

並應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程序

辦理後，始得為之： 

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禮貌、

慣例或習俗所為者。 

二、基於正常社交禮俗、商業目的所為，或基於促進關係參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

活動。 

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參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參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動

之費用負擔方式、參加人數、住宿等級及期間等。 

四、參與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民眾參加之民俗節慶活動。 

五、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親屬之

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 

六、其他符合公司規定者。 

本公司人員依第一項規定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承諾第四條所規定之利益，屬業務相關禮尚往

來及部門聚餐之交際費以付款憑單依核決權限核銷；非屬上述之交際費應以申請單事先經

董事長核可。交際費的核銷，應於一週內報銷；若國外出差者則得併同出差費一併報銷。

董事長應定期向董事會報告相關情形。 

本公司人員依第一項規定直接或間接收受第四條所規定之利益，應以新臺幣五千元價值為

限。 

第七條（收受利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承諾給予第四條所規定之利益時，應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新臺幣五千元以下者，應陳報直屬主管，由直屬主管決定處理方式。但因訂婚、結婚、

生育、喬遷、就職、陞遷、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

物，其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不在此限。 

二、超過新臺幣五千元者，應予退還或拒絕，並陳報其直屬主管。 

三、各部門主管應於次月第一個工作日下班前統一向本公司專責單位申報。（表單一） 

第八條（禁止疏通費及處理程序） 

本公司不得提供或承諾任何疏通費。 

本公司人員如因受威脅或恐嚇而提供或承諾疏通費者，應紀錄過程陳報直屬主管，並通知

本公司專責單位。 

本公司專責單位接獲前項通知後應立即處理，並檢討相關情事，以降低再次發生之風險。

如發現涉有不法情事，並應立即通報司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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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提供政治獻金，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於陳報董事長核准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其

金額達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一、應確認係符合政治獻金收受者所在國家之政治獻金相關法規，包括提供政治獻金之上

限及形式等。 

二、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政治獻金應依法規及會計相關處理程序予以入帳。 

四、提供政治獻金時，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許可或辦理其他涉及公

司利益之事項。 

第十條（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提供慈善捐贈或贊助，應依下列事項辦理，於陳報董事長核准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

位，其金額達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一、應符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 

二、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慈善捐贈之對象應為慈善機構，不得為變相行賄。 

四、因贊助所能獲得的回饋明確與合理，不得為本公司商業往來之對象或與本公司人員有

利益相關之人。 

五、慈善捐贈或贊助後，應確認金錢流向之用途與捐助目的相符。 

第十一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

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律，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

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形，或可

能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關情

事同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位，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以外之商業活

動而影響其工作表現。 

第十二條（保密機制之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應設置處理專責單位，負責制定與執行公司之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

財產之管理、保存及保密作業程序，並應定期檢討實施結果，俾確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

效。 

本公司人員應確實遵守前項智慧財產之相關作業規定，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公司營業秘密、

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予他人，且不得探詢或蒐集非職務相關之公司營業秘密、商

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 

第十三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依公平交易法及相關競爭法規，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制

產量與配額，或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第十四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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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所應遵循之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應進行蒐集與瞭解，並

彙總應注意之事項予以公告，促使本公司人員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

銷售過程，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 

本公司制定並於公司網站公開對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以防止產品或服

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經媒體報導或有事實足認本公司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

虞時，本公司應即與終端廠商協商，討論後續措施，並調查事實是否屬實，及提出檢討改

善計畫。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前項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五條（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不

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參與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

重要契約之其他機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諾不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

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使用該資訊。 

第十六條（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

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產品

發表會、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

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第十七條（建立商業關係前之誠信經營評估） 

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先行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之

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涉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

透明且不會要求、提供或收受賄賂。 

本公司進行前項評估時，可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瞭解

其誠信經營之狀況： 

一、該企業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二、該企業是否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三、該企業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貪腐高風險之國家。 

四、該企業所營業務是否屬賄賂高風險之行業。 

五、該企業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六、諮詢其企業夥伴對該企業之意見。 

七、該企業是否曾涉有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 

第十八條（與商業對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應請交易相對人出具（表單二)聲明書，並向交易對

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相關規定，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

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正當利益。 

第十九條（避免與不誠信經營者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事商

-53-



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

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第二十條（契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契約時，應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本公司誠信經營政

策納入契約條款，於契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契約條款時，應立

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告知

他方，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向他方請求一切損

害（包括但不限於價差、重新購料、產品瑕疵造成一切損失、律師費、鑑定費、裁判費、

所失利益），並得自應給付之契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二、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契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第二十一條（潛在利益衝突—申報義務）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本公司業務行為時，應避免任何可能造成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之間的衝

突。如發現有利益衝突之情形，或可能使其自身、其親屬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之人直接或間

接獲得利益之情形，或可能構成利益衝突之外觀，則應主動向本公司專責單位及直屬主管

申報（表單三）。以上情形包括但不限於： 

一、 本公司人員或其親屬，與交易相對人或競爭公司有契約關係或在財務上有直接或

間接之往來。 

二、 本公司人員在公司以外之活動造成直接或間接和本公司業務之競爭，或任何可能

妨礙本公司人員之工作和責任之履行。 

三、 本公司人員未經直屬主管或本公司專責單位許可，而利用公司資源（包括但不限

於物品、財產、資訊、頭銜等有形及無形資產）從事自己或協助他人在公司以外之活動。 

四、 本公司人員或其親屬，與交易相對人或競爭公司人員有親屬關係。 

五、 本公司人員或其親屬，與交易相對人或競爭公司人員有非本公司業務需求之社交

活動。 

本公司課長（含）以上人員，及採購、外包、製工、工務、修繕、網管、技術處、營業處、

財務處、管理處單位人員，應於每年教育訓練時依照（表單三）申報有無上開潛在利益衝

突情況。 

已於本公司年報揭露資訊者無庸依照本條申報。 

第二十二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經查

屬實，酌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獎金，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律處

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

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亦得匿名檢舉，及可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子

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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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本公

司並承諾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檢舉情事：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報

至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由法規遵循

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應立即要求被

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向主管機關報告、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或透過法律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

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

終結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成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

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六、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檢舉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三條（他人對公司從事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對公司從事不誠信行為，其行為如涉有不法情事，公司應將相關事實

通知司法、檢察機關；如涉有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者，並應通知政府廉政機關。 

第二十四條（內部宣導、建立獎懲、申訴制度及紀律處分）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每年舉辦至少一次內部宣導，安排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向董

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課長（含）以上人員，及採購、外包、製工、工

務、修繕、網管、技術處、營業處、財務處、管理處單位人員，每年均應至少參加一次。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績效考核與人力資源政策中，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及申訴制

度。 

本公司人員或其親屬違反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者，本公司得對本公司人員予以申誡、小

過、大過或開除之處分，如有造成本公司損害者，應賠償本公司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

價差、重新購料、產品瑕疵造成一切損失、律師費、鑑定費、裁判費、所失利益）。 

本公司應於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行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

形等資訊。 

第二十五條（施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實施，並應送各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報告；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

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十六條  (制/修訂紀錄) 

本行為指南訂於 2022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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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股東會議事辦法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辦法 

一、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

本規 則行之。 

二、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本人及股東委託出席之代表。 

三、出席股東請佩帶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其股權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四、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兩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長兩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照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達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時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 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兩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

會。會議經決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六、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一次集會如未能完成議題時，得由股東會決

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並免為通知及公告。。 

七、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

席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八、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出席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失會議秩序時，主席得予制止，或中止

其發言，其他股東亦得請求主席為之。 

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股東可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外，一人同時受兩

人（含）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

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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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

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十一、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十二、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總公司所在縣市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點或晚於下午三點。 

十三、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十四、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

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十五、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本公司將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十六、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七、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兩人以上之

代表人出席股東會時，對於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八、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九、議案表決及董事選舉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監票人應具股東之身份。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錄。 

二十、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

協助維持秩序時，應配「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一、會議進行中如遇空襲警報、地震、火災等重大災害時，即宣佈停止開會或暫停開

會，各自疏散，俟狀況解除一小時後，由主席宣佈開會時間。 

二二、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二三、本規則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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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

定；本公司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5,899,817 股。 

二、本公司董事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如下： 

職  稱 姓  名 選  任 任  期

選任持有股份 

(註一) 

停止過戶日 112.4.29 股東名

簿記載持有股數(註二) 

  日  期  股  數 比  率 股  數 比  率 

董事長 曾劉玉枝 109.06.23 三年 9,603,279 2.42 9,603,279 2.42

董事 林丕吉 109.06.23 三年 7,750,649 1.95 6,919,649 1.74

董事 童小紅 109.06.23 三年 6,308,043 1.59 6,308,043 1.59

董事 黃維金 109.06.23 三年 13,238,409 3.33 11,238,409 2.83

董事 賴惠三 109.06.23 三年 6,283,114 1.58 6,283,114 1.58

董事 曾文育 109.06.23 三年 5,546,357 1.40 5,546,357 1.40

獨立董事 陳湘生 109.06.23 三年 88,637 0.02 88,637 0.02

獨立董事 陳錫師 109.06.23 三年 0 0 0 0

獨立董事 徐松在 109.06.23 三年 1,242 0.00 1,242 0.00

合計 48,819,730 12.29 45,988,730 11.58

註一、本公司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己發行股份總數為 397,495,420 股。 

註二、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排除監察人持有股數不得少於一定比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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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6   月   2   7   日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南  山  路  二  段  5  巷  1  7  號

議事手冊

股票代碼：2355

 　　　




